附件1

2023年各设区市招生计划任务

	设区市
	招生任务数

	合计
	61000

	福州
	12600

	厦门
	12300

	宁德
	2700

	莆田
	1600

	泉州
	10100

	漳州
	5500

	龙岩
	7500

	三明
	1700

	南平
	3100

	省属
	3900









«签发时间»翻印  


附件2-1

招生学校、专业及招生简章、新生学籍
的报备填报要求及说明

一、招生学校申报
1.各技工院校须填写《福建省技工院校2023年招生资格申报表》（见附件2-2），向本级人社主管部门申报，人社部门逐级汇总报送至省技工学校招生办公室（办事机构设置在省技工教育中心，以下简称“省技招办”）。各设区市人社局、各省属校应于3月29日前完成报送工作。
2.跨设区市中招平台招生工作。计划跨设区市中招平台招生的技工院校，填报《2023年各设区市技工院校招生计划申报表》（见附件2-3），仅限于招生对象为初中毕业生的专业，所报招生专业应经直接主管报备审核通过的招生专业。经省技招办汇总后寄达有关设区市技工学校招生部门，由其转给当地教育的中招部门发布。
二、招生简章（广告）报备
各技工院校应将2023年度拟对外公布的招生简章（广告）加盖学校公章，报所在设区市人社部门备案审核，省属技工院校报备至省技招办(含纸质及电子档）。招生简章（广告）报备工作需与招生学校、招生专业申报同时在线下和线上开展，线上通过“福建省技工院校管理服务平台”（以下简称省软件，当前正在维护，正常开放待正式通知）进行。逾期报备的不予受理。各技工院校拟公布的招生简章（广告）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内容应客观真实，准确载明：学校全称、办学地点（应明确办学场所产权租赁情况）、办学性质（公办/民办）、招生类型、培养层次、学习年限、收费项目标准（含代办费）、证书类别、投诉电话（本校投诉电话、直接主管的人社部门投诉电话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电话）、学籍和毕业证书查询网址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http://www.mohrss.gov.cn）等，不得有夸大其辞、虚假许诺的内容，不得擅自改变办学层次与类型，不得进行就业承诺。
三、招生专业报备
各校应于3月29日前向直接主管的人社部门申报《福建省技工院校2022年秋季招生专业报备表》（见附件2-4），同时应在省软件中申报该专业的市场预测分析（可行性）报告、教学计划（教学用书情况表）、教学设施设备清单、师资配备情况表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，若有变更，还应及时修改后上报。设区市人社部门应结合学校在省软件的申报信息，进行审核，特别要加强对新专业的审核，经报备审核签章的附件 2-4汇总至省技招办，由省人社厅正式行文公布。为适应变化的市场需求，10月8日前，各地、校可进行第二批次招生专业报备（以配合企业紧急需求开展的全日制教育专业为主，应有相关校企合作协议），审核通过后由省技招办行文公布。非全日制（含企业新型学徒制）教育可在成班后随时向直接主管申报，同意后最终由省技招办定期行文公布。学校可进行中级工、高级工、预备技师三个相邻阶段对接的教学计划安排，但专业的名称、学习年限，严格按《全国技工院校专业目录（2022年修订）》执行，分阶段按对应学习年限报学籍，通过阶段选拔升级，不得缩短学习年限。
四、学籍报备申报
1.新生学籍注册。各技工院校应根据省人社厅统一公布的招生专业名称，在省软件和“全国技工院校信息管理系统”软件（以下简称“部软件”）上申报新生学籍。省软件新生学籍申报的截止日期为秋季10月20日之前。已到校就读的新生应于当月20日之前完成学籍申报，确保新生资助不受影响。
2.材料报送。各技工院校通过省软件一式三份打印福建省技工院校2023年秋季《新生学籍登记册》，并加盖学校公章。福州、厦门市所属技工院校经市人社部门备案盖章后，由市局汇总报省技招办备案；其余市（含县）属技工院校经设区市人社部门备案审核盖章后，报省技招办备案盖章。省属校直接报省技招办备案盖章。报备完成后，校、设区市、省级各存一份。

附件2-2

福建省技工院校2023年招生资格申报表

填表单位或主管部门（公章）：
	学校代码
（3位）
	学校
名称
	学校容量
（人）
	2023年秋季可容纳新生人数（人）
	学校负责人（法人）
	招生办公室
	学校办公室
	校址、邮编
	办学层次
	办学性质
	学校官网网址
	备注

	
	
	
	
	姓名
	办公电话
	手机
	负责人
	办公电话
	手机
	电子邮箱
	电话
	传真
	电子邮箱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：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2023年  月  日
注：1、此表由设区市人社局（技校招生办）、各技工院校填报。省属技工院校须经其主管单位加盖公章。
2、办学层次填国家级示范校、省级示范校、技师学院、高级、国重、省重、达标技校、一般技校（对于国家级示范校、省级示范校的学校应提供依据的复印件）；办学性质填公办或民办。
3、学校负责人“手机”号码仅供省、市人社部门使用，不对社会公布。
4、2023年秋季可容纳新生人数=学校容量（人）-2023年秋季学期老生在校就读人数。
5、上表仅为表样内容，栏目大小根据内容而定。填报时请采用Excel格式录入。
6、打印时“注”的内容不用打印。本表模板可到网盘http://zszybb.ys168.com/下载。
7、校址须与办学许可证载明地址一致（或有相应的批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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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-3

2023年各设区市技工院校招生计划申报表（样表）
	序号
	学校代码

专业代码
	学校名称及专业名称
	招生数(各设区市招生人数不控制，但学校应填写，以便对应到各地招生平台，仅要求各校注意总招生数）
	学制
	收费标准          (元/学年)
	备注

	
	
	
	小计
	福州
	厦门
	宁德
	莆田
	泉州
	漳州
	龙岩
	三明
	南平
	平潭
	
	
	

	　
	XXXX
	XX技工学校 ***（注意加盖公章）
	（此处填写各专业合计数）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/
	按政策免学费（或扣除国家补助后应缴金额）
	地址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、邮箱、         联系人、电话等

	1
	****
	****（****）
	50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3
	按政策免学费
	要求……

	2
	****
	****
	100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3
	扣除国家补助后应缴800元
	　

	3
	……
	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	　

	市人社局（技招办）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市技招办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市经办人员签字：


[bookmark: _GoBack]
注：1、此表为跨设区市中招平台招生的学校填报，仅填写招收初中毕业的3年制中级工，若有进行中级工、高级工、预备技师阶段的双（或三）阶段有机对接连读的，请在“备注”栏进行说明按双（或三）阶段连读进行教学计划安排，通过阶段选拔升级。不得缩短学习年限。专业代码、名称以《全国技工院校专业目录（2022年修订）》为标准。
    2、学校名称后面，请自行标明“国家级重点技校”、 “省级重点技校”等信息并注意提供依据。
3、表中招生专业及人数，不得超出附件1.3中申报范围。
4、本表请申报书面的同时，报电子版Excel版到网盘http://zszybb.ys168.com/ 的相应夹子。本表模板可到网盘下载。
5、注意本表与拟刊登在设区市《中招指南》的招生简章（广告）一同上报。
6、省属校须经其主管单位签章。

附件2-4

福建省技工院校2023年秋季招生专业报备表
填报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期：2023年  月  日
	培养模式
	序号

	专业编码
	专业名称
	专业方向
	培养层次
	学制(年)
	收费标准（元/学年或免学费）
	招生对象
	近三年招生人数情况
	在校生数
	23年预计毕业生数
	23年计划招生人数
	设施设备综合同时使用可提供工位数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2020年
	2021年
	2022年
	
	
	
	
	

	
	1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	
	
	
	　
	
	

	
	2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	
	
	
	　
	
	

	
	3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	
	
	
	　
	
	

	
	…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	　
	　
	
	
	
	　
	
	


联系人：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手机：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2023年   月   日
	市人社局（技招办）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市技招办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市经办人员签字：

	填表说明：
1、所有报备工作需同时在省软件中完成电子报备工作。省属校须经其主管单位签章。
2、填报本表时请采用Excel格式、A4纸横排，若行数不够可自行添加。培养模式填“全日制”或“非全日制”。
3、请按培养模式归类填报（先全日制）；同一培养模式的，按培养层次从高到低的顺序填报各校所报备专业；相同培养层次的专业，请按部颁15大类专业目录的专业编码先后顺序填报；相同专业不同学制的，按学制递增顺序排列；先新专业，后旧专业。
4、招生对象应填写大专毕业、中职毕业、高中毕业、初中毕业，相近工种工作满2年的在职员工、在职员工，或达到中级技能水平人员等。
5、如本校三年内未招到学生的专业，则为新专业，应在“备注”栏应填写“新专业”，作为主管重点审核的专业。
6、所报专业如属分校、校区招生，应将其地点、批准文号等内容填在“备注”栏。
7、“设施设备综合同时使用可提供工位数”，将限制该专业招生人数。（此表“设施设备综合同时使用可提供工位数”将与省软件中申报招生专业的设施设备的对应核实）



